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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京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7年 3月 30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官网（www.neeq.com.cn 或 www.neeq.cc）上发布了《2016 年年度

报告》（公告编号【2017-010】），由于公司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原

年度报告中部分数据存在错误，本公司现予以更正。 

一、 更正事项的具体内容 

1、因“重要风险提示表”中“汇率风险”中部分数据计算错误，

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汇率风险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4,356.14 万

元、5,004.02 万元、8,031.16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58.71%、68.94%和 76.38%,对外销售金额、收入占比呈

上升趋势。 

 

更正后：                                      单位：元 

汇率风险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4,356.14 万

元、5,004.02 万元、8,062.24 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

别为 58.71%、68.94%和 76.38%,对外销售金额、收入占比呈

上升趋势。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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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之“一、盈利能力”

中部分数据计算错误，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5,313,907.79 2,611,256.33 869.41% 

更正后：                                     单位：元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25,313,907.79 4,474,667.47 465.72% 

3、因“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经营情

况回顾”之“1、主营业务分析”之“（4）主要客户情况”部分数据

计算错误，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61,217,803.84 58.21% 是 

2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67,538.96 9.86% 是 

3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6,774,348.74 6.44% 否 

4 苏州新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275,690.97 5.02% 否 

5 码捷（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3,753,852.56 3.57% 否 

合计 87,389,235.07 83.10% - 

更正后：                                     单位：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年度销售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61,217,803.84 58.00% 是 

2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367,538.96 9.82% 是 

3 东芝泰格信息系统（深圳）有限公司 6,774,348.74 6.42% 否 

4 苏州新吴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275,690.97 5.00% 否 

5 码捷（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3,753,852.56 3.56% 否 

合计 87,389,235.07 8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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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二）报告期内经营情

况回顾”之“1、主营业务分析”之“（5）主要供应商情况”部分数

据计算错误，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13,190,900.92 21.64% 是 

2 京浜光学株式会社 9,182,684.81 15.06% 否 

3 株式会社オプトラン( 日本光

驰株式会社) 

8,706,487.43 14.28% 是 

4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652,780.03 10.91% 是 

5 常熟华和光学制品有限公司 2,761,296.89 4.53% 否 

合计 40,494,150.08 66.43% - 

更正后：                                     单位：元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年度采购占比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1 京浜光膜工业株式会社 11,072,962.28 19.35% 是 

2 株式会社オプトラン( 日本光

驰株式会社) 

7,520,234.70 13.14% 是 

3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6,310,915.04 11.03% 是 

4 ㈱ オ プ ト ・ システム（OPTO 

SYSTEM CO., LTD）  

3,131,274.66 5.47% 否 

5 常熟华和光学制品有限公司 2,761,296.89 4.83% 否 

合计 30,796,683.57 53.82% - 

5、因“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3、投资状况分析”之

“（2）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未完整说明，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2）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无 

更正后： 

（2）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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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没有购买。 

注：2015年购买 600万人民币理财，2016年返回，收益 13758.9元。 

 

6、因“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三、风险因素（一）

持续到本年度的风险因素”之“2、汇率风险”部分数据计算错误，

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4,356.14万元、

5,004.02万元、8,031.16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8.71%、

68.94%和 76.38%,对外销售金额、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 

更正后： 

2、汇率风险 

2014年、2015年和 2016年公司外销收入分别为 4,356.14万元、

5,004.02万元、8,062.24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58.71%、

68.94%和 76.38%,对外销售金额、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 

7、因“第五节 重要事项”之“二、重要事项详情”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部分数据计算错误，更正

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事项类型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1．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32,287,950.39 24,904,112.02 

2．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委托，委

托或者受托销售 

73,883,892.66 71,585,962.28 

3．投资（含共同投资、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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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事项类型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4．财务资助（挂牌公司接受的）   

5．公司章程中约定适用于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类型 

  

6．其他   

总计 106,171,843.05 96,490,074.30 

更正后：                                              单位：元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事项类型 预计金额 发生金额 

1．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32,287,950.39 24,904,112.02 

2．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接受劳务委托，委

托或者受托销售 

73,883,892.66 71,585,342.80 

3．投资（含共同投资、委托理财、委托贷款）   

4．财务资助（挂牌公司接受的）   

5．公司章程中约定适用于本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类型 

  

6．其他   

总计 106,171,843.05 96,489,454.82 

8、因“第十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七）合并股东

权益变动表”部分数据填错行，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股东权

益 

合计 
股本 

资本

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

他

综

合

收

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

公积 

未分

配利

润 

（六）其他   

       

-270,560.00  

    

 

  

     

-6,803,182.64  

  

              

-270,560.00  

四、本年年末余

额 

          

60,000,000.00  

   

27,634,488.08  

              

-    

    

48,987.16  

             

-    

        

1,796,243.79  

    

16,859,639.02  

          

-    

        

106,339,3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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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上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股东

权益 

合计 
股本 

资本

公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综

合收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

公积 

未分

配利

润 

（六）其他                   

四、本年年末余额 
      

34,325,449.86  

    

25,290,131.28  

             

-    

            

-4,890.96  

             

-    

     

2,859,710.07  

       

6,462,627.92  

          

-    

      

68,933,028.17  

 

更正后：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股东权益 

合计 股本 
资本公

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

公积 

未分

配利

润 

（六）其他   

          

-270,560.00  

    

 

      

              

-270,560.00  

四、本年年末余

额 

          

60,000,000.00  

      

27,634,488.08  

           

-    

        

48,987.16  

       

-    

 

1,796,243.79  

    

16,859,639.02  

           

-    

        

106,339,358.05  

 

 

 

项  目 

上期金额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少

数

股

东 

权

益 

股东权

益 

合计 
股本 

资本公

积 

减：

库存

股 

其他

综合

收益 

专

项

储

备 

盈余

公积 

未分

配利

润 

（六）其他   

          

25,019,571.28  

            

          

25,019,571.28  

四、本年年末余额 
      

34,325,449.86  

          

25,290,131.28  

        

-    

          

-4,890.96  

             

-    

     

2,859,710.07  

        

6,462,627.92  

         

-    

          

68,933,028.17  

 

二、其他相关说明 

除上述更正外，公司《2016 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均未发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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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且不会给公司经营业绩带来影响，更正后的《2016 年度年度报

告（更正后）》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苏州京浜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4月 14日 


